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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某诉曹小某婚姻家庭纠纷案——离婚后欲否认亲子关系的诉的选择
曹某诉曹小某婚姻家庭纠纷案
——离婚后欲否认亲子关系的诉的选择

　　【裁判要旨】诉讼离婚后，原夫妻一方发现与子女不存在自然血亲而要求否认亲子关系的，应当对原离婚判决书中涉子女抚养部分申请再审，而不能径直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否则构成重复起诉。

　　【案号】一审：（2017）苏0923民初2169号

　　【案情】

　　原告：曹某。

　　被告：曹小某。

　　法定代理人：李某。

　　原告曹某与被告曹小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原是夫妻关系。2012年，两人经诉讼离婚，确认婚生男孩曹小某随母亲李某生活，父亲曹某贴补抚养费。2016年7月29日，曹小某起诉曹某，请求确认与之不存在亲子关系。后经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排除曹某是曹小某的生物学父亲，但法院以法律未赋予未成年子女享有否认亲子关系之诉权为由，驳回曹小某的起诉。2017年4月14日，曹某起诉曹小某，亦请求确认两者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审理】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血亲关系是确定抚养义务的基础。因在原告曹某与被告曹小某之法定代理人李某的离婚诉讼中，法院判决曹某负有给付婚生男孩曹小某抚养费的义务，这就表明无论曹某与曹小某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根据婚生子女推定，原、被告之间的血亲事实和亲子关系都已得到先前生效法律文书的确认，因此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曹某提起的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则应驳回起诉。原告可就原离婚判决书中涉子女抚养部分申请再审。据此，阜宁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裁定书已生效。

　　【评析】

　　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又称否认婚生子女之诉，指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现行婚姻法并未对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作出具体规定，原见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的“生身父母确认纠纷”亦于2008年被《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删除，但是司法实践中，常有当事人在诉讼离婚后，依据婚姻法解释(三)第2条规定，单独提起否认亲子关系之诉，继而请求免除抚养义务或者要求赔偿损失。对于此类因血亲瑕疵所引发的离婚后孝子关系纠纷，原夫妻无过错一方如何选择救济途径，缺乏统一认

　　第一种意见认为，抚养义务存在的基础是血亲，亲子关系纠纷本质上属于抚养纠纷，原夫妻无过错一方不妨直接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因为随着“生身父母确认纠纷”案由的取消，有关亲子关系类型的纠纷可能附随在“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这个案由中来。第二种意见认为，因原夫妻一方隐瞒血亲事实导致另一方就子女抚养问题在原离婚诉讼中作出错误判断，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故从权利救济角度审视，基于离婚后发现的非生物学父亲这一新的事实，另一方有权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

　　第三种意见认为，生效裁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为避免前后两诉的裁判结果相矛盾，当事人只能就原生效离婚裁判文书中涉子女抚养部分申请再审而不能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或者亲子关系否认之诉。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的理由：

　　一、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不符合法律逻辑

　　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是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设的一项四级案由。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或者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的，应另行起诉。”第16条则对可变更情形予以例举式规定，即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3)10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可见，司法解释准许夫妻一方离婚后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旨在贯彻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非要对原离婚裁判中涉子女抚养部分重新进行法律评价或者予以纠正，并且司法解释所例举的四种可变更情势，均为离婚后新发生却与原离婚生效裁判无关的事实。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解读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由时，亦指出：“抚养是父母子女之间一种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血亲。抚养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存在的条件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存在，这种关系不以父母的夫妻关系存在为前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就意味着，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的前提是血缘事实存在，亲子关系认定正确，因而离婚后，拟通过变更抚养关系否认亲子关系不符合法律逻辑。

　　二、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构成重复起诉

　　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其基本要求是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不得对争议事实再次提起诉讼，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诉讼系属中，阻止相同当事人再行提起后诉；其二，在判决确定后，禁止当事人对相同诉讼对象再行讼争。缘此，新民诉法解释247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与先行离婚诉讼相比，后行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看，前后两诉的当事人同一。虽然离婚诉讼中的原、被告是夫妻双方，而亲子关系否认之诉中的原、被告则为原法律推定之父与子女，生母仅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但是这并不影响对当事人同一性的认定，因为离婚诉讼属于家事纠纷，为维护身份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根据既判力扩张理论，“在有关身份关系的人事诉讼和公司关系的诉讼中所作出的具有形成效力的判决，具有对世效力，在原告胜诉时任何人均不得再次起诉”。言下之意，子女虽非父母离婚诉讼中的当事人，但是在离婚判决主文就子女抚养问题作出既决的情况下，该判决对子女亦具既判力，否则将无法避免就同一争议事项出现多份不同判决的现象。二是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看，根据实体法诉讼标的理论，虽然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在表征上有所差异，前者要求解除婚姻，后者要求否认血亲，但是两者实为包含关系，不仅作为审理对象的讼争法律关系是前诉包含后诉，而且后诉的诉讼请求亦包含于前诉当中，因为离婚纠纷属于典型的复合之诉，包括婚姻关系解除、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三个部分，其中血亲是确定抚养义务的基础，因此在前诉就隐含的亲子关系作出既决的情况下，再准许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无非是要以后诉推翻前诉的裁判结果，此明显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是从既判力的时间范围看，确定判决只对基准时即“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拘束力，对基准时之后的事项没有既判力。基准时后发生新的事实，不受既判力的拘束，当事人可以再次提起诉讼。因此，虽然新民诉法解释第248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是由于“非生物学父亲”是离婚纠纷终结前即已存在而为原生效判决未能查明的事实，该事实是裁判生效后新发现而非新发生的事实，故当事人再行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构成重复起诉。

　　三、申请再审是寻求权利救济的合法途径

　　“无救济即无权利”，夫妻无过错一方的权利该如何救济？“有错必纠”是我国长期坚持一项司法政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除外。”问题在于就离婚案件中涉子女抚养部分，当事人能否申请再审，这涉及到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解读，因该条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而事实上涉子女抚养部分不在此限。

　　首先，从文义来看，立法只是规定对解除婚姻关系不得申请再审，并未同时禁止对涉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部分申请再审，且后两部分与解除婚姻关系并非不可分之诉，因此对于当事人而言，申请再审权作为与起诉权、上诉权相类似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未禁止即自由。其次，探究立法本意，之所以法律禁止当事人对解除婚姻关系申请再审，是因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可以另行结婚，若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将导致婚姻人身关系的矛盾和混乱”，而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与维护夫妻身份安全的价值目标无关，因此亦无禁止申请再审之必要。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解读，立法之所以未对离婚诉讼中涉子女抚养部分能否申请再审予以明确，是因为一方当事人对离婚判决中的关于子女抚养内容不服的，可以通过另行起诉，重新确定子女抚养关系，没有必要对离婚裁判文书进行再审。言下之意，离婚后当事人可以通过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来解决子女抚养纠纷，但是如前文所述，此处重新确定子女抚养关系与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与否显非同一概念，前者应当建立在血缘关系真实基础之上，而案涉亲子关系自始至终不存在，因此不能也无法提起变更抚养关系之诉。最后，新民诉法解释第382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应当裁定再审，此即进一步表明当事人对生效离婚裁判文书中涉子女抚养部分亦可比照该条规定申请再审。

　　刘干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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